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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utonomic computing,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non-monotonic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 mechanisms of defeasible logic, a flexible Agent model is proposed, which is capable 
of accepting the real-time rule modifications, flexibly handling the run-time rule conflicts, and providing efficient 
non-monotonic reasoning functions. The flexible agent is both autonomous and controllable, and is able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Agents via contracts in an open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Agent; autonomic computing; defeasible logic; non-monotonic reasoning; distributed system 

management 

摘  要: 以自治计算的研究为背景,利用可废止逻辑理论的非单调知识表征和推理机制,提出一种能够动态接受

规则变更、灵活处理实时发生的规则冲突,并进行高效的非单调推理的柔性 Agent 模型.这种 Agent 既是自主的,又
是可控的,而且可以在开放、动态的环境中通过合同与其他 Agent 进行协同工作. 
关键词: Agent;自治计算;可废止逻辑;非单调推理;分布式系统管理 
中图法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Agent 又称为智能主体或智能代理,具有反应性、自治性和社会性等特点,已被普遍认为是支持大规模、开

放和分布的信息系统实现动态服务集成和协同工作的关键技术[1−3].典型的 Agent 系统基于 BDI(信念-愿望-意
图)逻辑[4].该逻辑采用信念、愿望和意图这三类意识态度来刻画 Agent 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描述其抽象性质

和推理过程.目前,基于 BDI 逻辑的 Agent 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个体 Agent 模型、多 Agent 协商、

协同与协作等领域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传统的基于 BDI 逻辑的 Agent 模型在体系结构和推理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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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 
(1) 传统 Agent 的信念修正(包括信念的扩充、修正和收缩等)是 Agent 基于对环境和自身的认识而对当前

知识进行修改,并保持信念的一致性,面向的是 Agent 的信息部分.而对于动机部分,即 Agent 对动作选择的知识

(规则)是静态确定的,不能动态变更.因此,Agent 不能接受外部动机(如来自 IT 管理者的动态管理策略和目标),
并依此调整其对动作的选择. 

(2) 尽管包括基于合同网在内的协作机制为 Agent 之间的协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个体 Agent 而言,现有的

BDI 逻辑不支持 Agent 之间动态协作关系的显式表示和推理,即尚未考虑在引入新的规则(反应协作需求)后,如
何对其行为的选择进行调整. 

(3) 传统的推理过程本质上是单调的,不具备非单调的推理能力. 
(4) 传统 Agent 没有讨论多种动机来源,因此也缺乏各种动机之间的冲突处理机制. 
这些缺陷从根本上限制和阻碍了它在新领域的应用.本文以自治计算的研究为背景,针对现有 Agent 模型

的不足,以 BDI Agent 理论为基础,采用具有非单调推理能力的可废止逻辑理论作为知识表征和推理的工具,提
出一种经过革新的基于规则的柔性 Agent 模型. 

1   应用背景和相关工作 

与本文相关的应用背景是“自治计算(autonomic computing)”[5].它作为一个新的热点研究领域,于 2001 年

10 月由 IBM 公司正式发起,旨在克服阻碍未来 IT 工业进步的主要障碍,即目前已隐约可见的软件复杂性危机.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型分布式信息系统的管理复杂性问题已经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为
了使系统正常运行,IT 企业通常要花费高出设备成本 4~20 倍的管理费用,而且单靠 IT 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
越来越难以驾驭开放、动态和异构的信息系统.在这种背景下,以降低分布式系统管理复杂性问题为目标的自

治计算正在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自治计算的思想受启发于人体自主神经系统的管理机制:人的心律、血压和

体温等由自主神经系统自行控制,不需要人脑的直接参与,使得人脑可以用于解决宏观的问题.与之相仿,我们

希望具备自治计算特性的信息系统及其各个部分拥有自我配置、自我修复、自我优化和自我保护等自我管理

功能,尽量减少人工的参与,以大幅度降低系统的管理费用. 
自治计算系统由自治元素构成,每个自治元素作为自主工作的实体,在 IT 管理者的动态管理策略和目标的

指导下,自主地管理内部资源,并依据一定的方式参与协作,实现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由于 Agent 具有反应性、

自治性和社会行为能力等特点,刚好与自治元素的主要特征相吻合,它被认为是担任自治元素、支持信息系统

实现自治计算的理想候选[6−8].然而,现有的 BDI Agent 的上述固有缺陷,限制和阻碍了它在自治计算系统中的 
应用: 

缺陷(1)使得 Agent 只能根据系统的设计目标和当前的环境状态进行推理决策,而不能动态接受来自 IT 管

理者的动态管理策略和目标.这对于自治计算元素来说是重大的缺陷之一,因为 IT 管理者一方面希望系统能够

根据环境的状态自主决策和运作,另一方面又需要根据当前的商业目标和系统状态制定适当的管理策略,以调

整 Agent 的行为从而满足当前的目标.也就是说,希望 Agent 既是自主工作的实体,又是柔性的和可控的. 
缺陷(2)使得 Agent 在开放、动态的 Internet 环境中通过合同进行协作时,难以合适地处理内部工作动机与

外部协作动机之间的关系(包括动机冲突). 
Agent 推理过程的单调性以及缺乏动机的冲突处理机制,使其在根本上不支持行为选择知识(即目标规则)

的变更,这是因为这种变更可能造成规则的冲突,使得动机之间相互抵触. 
针对自治计算系统的特性需求以及现有 BDI Agent 的上述缺陷,廖备水等人[9−12]提出了一种初步满足自治

元素基本特性的扩展 BDI Agent 模型.与传统 BDI Agent 不同的是,它把基于政策的管理方法和基于合同的协作

机制有机地与个体 Agent 的知识表征和推理决策机制结合起来,以便能够接受和处理来自 IT 管理者的管理目

标和策略以及与其他 Agent 因协作需要而签订的合同,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环境信息,进行自主决策和运作.由政

策(policy)和合同(contract)引起的行为动机用道义逻辑来表示,分别称为政策型义务和合同型义务;同时,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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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引起的行为动机对应于传统 BDI Agent 的愿望(desire).这样,Agent 的目标就不仅由内部愿望所决定,还应

考虑政策和合同所产生的义务,因此,把这种Agent简称为 PDC-Agent[9,12].三类行为动机的冲突处理基于优先级

的方法:当同类动机之间或不同类动机之间产生冲突时,选择优先级较高者.关于 PDC-Agent 的进一步阐述,详
见相关文献[9−12]. 

以 PDC-Agent 为自治元素,廖备水等人[12]提出了一个面向服务的自治计算系统模型.该模型由资源层、服

务层和自我管理层组成.资源层包含各种资源,诸如计算、存储、应用软件和数据库等;服务层通过 Web 服务(或
网格服务)基础设施提供的标准接口和协议,实现异构资源的共享和互操作.自我管理层(如图 1 所示)是系统的

核心,实现在 IT 管理者指导下的系统自我管理功能.它由政策管理框架和可以在政策指导下进行资源自主管理

和动态协同工作的 PDC-Agent 组成.其中,政策用于表示来自 IT 管理者的管理策略和目标.政策分为抽象政策

(对应于 IT 管理者的管理策略和目标)和可实施政策,它们都由通用的形式语言加以表征,并通过细化、映射和

部署机制,把抽象政策转化为具体的可实施政策后,指派给特定的 Agent.政策可以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动态变

更,并以此来配置 Agent 的行为,从而在不改变底层软件编码的条件下,动态调整 Agent 的行为.关于政策管理框

架以及面向服务的自治计算系统的详细内容请见文献[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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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A multi-agent based self-management layer of autonomic computing system 

图 1  基于多 Agent 的自治计算系统自我管理层 
上述的 PDC-Agent 模型阐明了用政策和合同来扩展传统 BDI Agent 的基本原理,但尚未深入研究并阐明在

引入动态规则后,如何有效解决各种规则之间的冲突问题,以及 Agent 推理过程的非单调性问题.本文将从该问

题入手,利用 Governatori 和 Dastani 等人提出的运用可废止逻辑进行 Agent 建模的思想[14],阐明一种能够动态

接受规则变更、灵活处理实时发生的规则冲突,并进行高效的非单调推理的柔性 Agent 模型.我们把这种 Agent
称为“柔性 Agent”,意指其用于行为选择的知识(即目标规则)可以动态变更,并具备灵活地适应这种变更的有效

机制. 

2   柔性 Agent 体系结构 

柔性 Agent 的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它包含 3 个主要功能模块:信念修正、目标产生和意图产生.(1) 信念修

正模块依据环境信息对信念进行扩充、修正或收缩,在修改信念的同时保持了信念的一致性.因此,该模块在功

能上与传统的 BDI Agent 的类似;(2) 目标产生模块是柔性 Agent 区别于其他 Agent 的核心部分.在这里,目标的

产生来源于三方面的动机:愿望、由政策产生的义务和由合同产生的义务,三者组成了 3 类目标;(3) 意图产生模

块依据当前信念和目标,产生意图以及与该意图对应的规划.上述 3 个模块的推理逻辑均表示为规则,分别来自

于下列规则集:信念规则集(RB)、合同规则集(RC)、愿望规则集(RD)、政策规则集(RP)和意图规则集(RI).其中,
合同规则集、愿望规则集和政策规则集统称为目标规则集,记作 RG;另外,RC 和 RP 可以动态变更,图中的合同维

护和政策维护模块分别用于合同规则和政策规则的添加与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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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he architecture of defeasible logic based flexible agent 
图 2  基于可废止逻辑的柔性 Agent 体系结构 

合同规则和政策规则可以动态变更,这不仅有可能引起规则的冲突,而且使得 Agent 的推理过程呈现出非

单调的特征.为了满足该要求,需要引入非单调逻辑来替换传统BDI中的经典谓词逻辑.在非单调推理方面,现有

的理论包括限定推理、缺省逻辑、自认识逻辑[15]和可废止逻辑[16]等.相对而言,可废止逻辑的突出优点是它具

有线性的计算复杂性,而其他非单调推理系统都具有很高的计算复杂性[17].因此,可废止逻辑理论虽然表达能力

有限,但具备简单、高效和易于实现等突出优点,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另外,在可废止理论中,基于优先级的

规则冲突处理机制恰好为柔性 Agent 的规则变更提供了天然的支持.鉴于此,本文将可废止逻辑作为柔性 Agent
表征和推理的基本工具. 

3   基于可废止逻辑的柔性 Agent 模型 

3.1   预备知识:可废止逻辑 

可废止逻辑于 1987 年由 Nute 首先提出[16],它不像缺省逻辑或限定推理[15]那么有名,不过近年来却很受重

视,这主要得益于它所具备的两个突出优点[18]:1) 可计算性:在多项式的时间里得出结论;2) 有效的规则冲突处

理机制:有一套内嵌的优先级处理手段.可废止推理与缺省推理很相似,不同点在于对规则的使用.对于缺省推

理,如果某条规则的所有前提均满足,结论就成立;而对于可废止推理,这个结论则可以被其他规则推翻. 
一个可废止理论[19]由 5 种不同的知识组成:事实(fact)、硬性规则(strict rule)、可废止规则(defeasible rule)、

废止者(defeater)和规则上的优越关系(superiority relation).事实是不可辩驳的陈述,例如,“计算是资源”可表示

为:资源(计算).规则由前提(身体)、箭头符号(“→”,“⇒”和“↝”分别表示硬性规则、可废止规则和废止者)以及结

论(头)组成,其中,前提是一组文字的集合,头是一个文字.硬性规则与传统的规则意义相同,即只要前提是不可辩

驳的,那么结论也是.例如,“资源具有属性”可表示为:资源(X)→有属性(X);可废止规则是指那些可以被反面证据

废止的规则,例如“典型地,资源可以被使用”,资源(X)⇒可使用(X),意指一般情况下资源可以使用,除非有证据表

明其不可使用;废止者是指那些不能用于得出任何结论,只用于防止某些结论发生的规则,例如“未通过认证的

用户,可能不可使用资源”,可表示为:未认证(X)↝¬可使用(X),意指“未通过认证的用户”这个证据不足以得出其

“不能使用资源”的结论,而只是其“可能不能使用资源”的证据;规则之间的“优越关系”用于定义规则之间的优

先级,即某条规则可以推翻另一条规则的结论.例如,给定两条规则: 
r1:资源(X)⇒可使用(X);r2:异常(X)⇒¬可使用(X). 

这两条规则相互抵触,不能得出任何结论.但如果引入优越关系“≻”,且 r2≻r1,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该资源不可使

用的结论.优越关系必须是非循环的. 
这样,可废止理论T表示为三元组(F,R,≻),其中,F 是事实,R 是规则的有限集合,≻是 R 上的优越关系.作为一

种非单调的方法,可废止逻辑采用怀疑论的观点来构造结论,即结论不是定义为外延或问答集的交集.T的结论 

是一个带标签的文字,并有如下 4 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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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may append P(i+1)=+∆q if either 
     q∈F or 
     ∃r∈Rs[q] ∀a∈A(r):+∆a∈P(1...i) 
−∆: We may append P(i+1)=−∆q if  
     q∉F and 
     ∀r∈Rs[q] ∃a∈A(r): −∆a∈P(1...i) 
+∂: We may append P(i+1)=+∂q if either 
    (1) +∆q∈P(1...i) or 

(2) (2.1) ∃r∈Rsd[q] ∀a∈A(r): +∂a∈P(1...i) and 
   (2.2) −∆~q∈P(1...i) and 
   (2.3) ∀s∈R[~q] either 
       (2.3.1) ∃a∈A(s): −∂a∈P(1...i) or 
       (2.3.2) ∃t∈Rsd[q] such that 
            ∀a∈A(t): +∂a∈P(1...i) and t≻s 

−∂: We may append P(i+1)=−∂q if 
    (1) −∆q∈P(1...i) and 

(2) (2.1) ∀r∈Rsd[q] ∃a∈A(r): −∂a∈P(1...i) or 
   (2.2) +∆~q∈P(1...i) or 
   (2.3) ∃s∈R[~q] such that 
       (2.3.1) ∀a∈A(s): +∂a∈P(1...i) and 
       (2.3.2) ∀t∈Rsd[q] either 

             ∃a∈A(t): −∂a∈P(1...i) or t⊁s 

+∆q:指 q 在T中是明确可证的(即只使用事实和硬性规则); 
−∆q:指我们已经证明 q 在T中是明确不可证的; 
+∂q:指 q 在T中是以可废止的方式可证的; 
−∂q:指我们已经证明 q 在T中是以可废止的方式不可证的. 
一个证明是T中的一个推导,它是由推理规则构造的带标签文字的有限序列 P=(P(1),…,P(n)).对应于上述 4 

种结论,有 4 种推理规则分别说明推导是如何展开的(如图 3 所示).图中,Rs,Rsd,Rd 和 Rdft 分别表示给定规则 R 中

的所有硬性规则集合、所有硬性和可废止规则的集合、所有可废止规则以及所有废止者集合;R[q]表示 R 中结

论为 q 的规则集合;P(1...i)表示序列 P 的长度为 i 的初始部分. 
 
 
 
 
 
 
 
 
 
 
 
 
 
 
 
 

Fig.3  Inference rules for conclusions of a defeasible theory 
图 3  可废止理论的结论推理规则 

第一,为了证明+∆q,我们必须仅使用事实和硬性规则来建立一个证明,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演绎.第二,为
了证明−∆q,必须说明所有证明+∆q 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因此,用于−∆的推理规则是用于+∆的推理规则的结构上

的补.第三,由于可废止逻辑的可废止特性,可废止结论的推理规则要更加复杂,即为了说明 q 是以可废止的方式 
可证明的,我们有两种选择:(1) 说明 q已经是明确可证的;或者(2) 使用T的可废止部分来证明.对于后者,我们不 

仅需要有一个可以应用的头为 q 的硬性规则或可废止规则(2.1),而且还要考虑可能的“攻击”,即支持~q 的推理

链.详细地说,为了可废止地证明 q,我们必须说明~q 是明确不可证的(2.2),同时,对于那些头为~q 的所有规则,它
们或者是不可证的,或者被优先级更高的规则所反驳(2.3).第四,用于−∂的推理规则是用于+∂的推理规则的结构

上的补,具体解释略. 

3.2   柔性Agent理论 

柔性 Agent 是一种基于可废止逻辑的 Agent,其知识分为事实和规则两部分.与传统 Agent 类似,它的意图也

通过规划来实现.下面,首先给出用于表征柔性 Agent 知识的文字、规则以及用于实现意图的规划;然后给出柔

性 Agent 理论的定义. 
假设 Prop={p,q,…}是原子命题集合,{r1,r2,…}是规则标签集合,T={t1,t2,…}是离散时间点的全序集合,用

t2>t1 表示 t2 在 t1 之后,M={BEL,P−OBL,DES,C−OBL,INT}为模态算子集合(分别表示信念算子、由政策引起的义

务算子、愿望算子、由合同引起的义务算子和意图算子),{→,⇒,↝}为规则箭头符号集合,Act={α,β,γ,…}为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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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动作符号集合,Π={π1,π2,…}为规划集合,“¬”为符号非. 
定义 1 (文字). 
(1) 如果 p∈Prop,那么 p 和¬p 是平凡文字,记作 l; 
(2) 如果 l 是平凡文字,t∈T 是时间点,则 l:t 是时间平凡文字; 
(3) 如果 l 是时间平凡文字,X∈M 是模态算子,那么,Xl 和¬Xl 是模态文字; 
(4) 文字包括平凡文字、时间平凡文字和模态文字. 
文字的补用文字之前加符号“~”表示,即如果 l 是文字,则它的补表示为~l,因此,若 l=p,则~l=¬p;若 l=¬p,则

~l=p.文字也称为公式. 
定义 2 (规则). 
在可废止理论中,规则形如 r:A(r) C(r),其中,r 为规则标签;A(r)为规则的前提,也称为规则的身体,它是一组

文字的有限集合;箭头符号 ∈{→,⇒,↝},分别表示硬性规则、可废止规则和废止者;C(r)为规则的结论,也称为

规则的头.本文区分下列不同类型的规则: 
(1) 设 A 是文字的有限集,C 是文字,则 A BELC 是信念规则,式中, BEL∈{→BEL,⇒BEL,↝BEL}; 
(2) 设 A 是文字的有限集 ,C 是时间平凡文字 ,则 A GOALC 是目标规则 ,其中 ,GOAL∈{P−OBL,DES, 

C−OBL}, GOAL∈{⇒GOAL,↝GOAL},即目标规则不含硬性规则; 
(3) 设 φ1,…,φn 是平凡文字或时间平凡文字 ,GOALψ:t 是目标 ,其中 ,GOAL∈{P−OBL,DES,C−OBL},则

φ1,…,φn:GOALψ:t⇒INTψ:t;π是意图规则,其中π是规划(见定义 3).意图规则只有可废止的形式. 
如果 R 是规则集,则 Rs,Rsd,Rd,Rdft 和 R[q]的含义与第 3.1 节介绍的相同;RB,RP,RD,RC 和 RI 与第 2 节规定的相

同.对于意图规则 r,用 AB(r)表示集合 r 的信念条件,用 AG(r)表示 r 的目标条件(意图规则的定义参考了文献[14]),
用 CI(r)表示 r 的意图结论,用 CP(r)表示 r 的规划结论.于是,我们用 RI[CI(r)=ψ:t]表示 RI 中意图结论为ψ:t 的规则

集合.规则中可以出现自由变量,带自由变量的规则解释为规则模式,它是所有规则实例的集合. 
定义 3 (规划). 
(1) 如果α∈Act 是动作,那么α是基本动作规划; 
(2) 如果 l 是平凡文字或时间平凡文字,那么 l?是测试动作规划; 
(3) 如果π和π′是规划,那么π;π′(顺序),π|π′(选择),π||π′(并列),π*(重复)也是规划,称为合成规划; 
(4) 规划包括基本动作规划、测试动作规划、合成规划和空规划(ε). 
定义 4. 柔性 Agent 理论是一个十元组:M=(T,F,Θ,RB,RP,RD,RC,RI,Act,≻),其中: 
• T={t1,t2,…}是离散时间点的全序集合; 
• F 为事实集,是指 Agent 对环境的观察信息集,表示为平凡文字或时间平凡文字; 
• Θ=(Bel,OblP,Des,OblC,Int)是指 Agent 的心智状态,包括当前的信念集(Bel)、由政策规则产生的义务集

(OblP)、愿望集(Des)、由合同规则产生的义务集(OblC)和意图集(Int),它们表示为模态文字; 
• RB 是信念规则集,即 Agent 关于世界的理论; 
• RP,RD 和 RC 属于目标规则集,分别表示政策规则、愿望规则和合同规则; 
• RI 是意图规则,用于产生意图和相应的规划; 
• ≻是规则上的优越关系,≻⊆(RB∪RP∪RD∪RC∪RI)2.优越关系满足传递性; 
• Act 为原子动作集,表示为平凡文字. 

3.3   柔性Agent基本模块工作原理 

柔性 Agent 模型基于可废止理论,其主要模块的工作机制均在该理论之下进行,包括信念修正、目标产生和

意图产生.其中,柔性 Agent 的信念修正可以基于传统的信念修正理论(AGM 理论),包括 3 种信念变化形式:扩
充、修正和收缩.但是,与 AGM 理论不同,柔性 Agent 的信念修正是建立在可废止逻辑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
必须对 AGM 假设和信念修正算子进行相应的革新.与经典命题的逻辑推论相对应,在可废止理论之下,信念可

以作为结论被推导出来,称为信念产生.由于信念修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且比较复杂,本文只介绍信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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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而略去信念修正这一部分,相似的工作可见相关文献[20]. 
本文的重点在以下 3 个方面:目标规则的动态变更、规则的冲突处理以及基于可废止理论的信念产生、目

标产生和意图产生.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3.3.1  规则的动态变更 

柔性 Agent 的目标规则包括政策规则、愿望规则和合同规则.其中,愿望规则是静态设计的,而政策规则和

合同规则可以动态变更,具体定义如下: 
定义 5. 目标规则的动态变更是指柔性 Agent 在运行的过程中,政策规则和合同规则及其优越关系的改变,

分别建模为两个函数(δp 和δc),对应于政策维护模块和合同维护模块(如图 2 所示)的功能: 

 δp:( ,P P
a aR ):ti ( ,P P

b bR ):tj (1) 

 δc:( ,C C
a aR ):ti ( ,C C

b bR ):tj (2) 

式中,a 和 b 为自然数且 b>a;ti,tj∈T 且 tj≥ti; P
aR 和 P

a 是变更之前的政策规则及其上的优越关系, C
aR 和 C

a 是变更

之前的合同规则及其上的优越关系, P
bR 和 P

b 是变更之后的政策规则及其上的优越关系, C
bR 和 C

b 是变更之 

后的合同规则及其上的优越关系.由于二者类似,下面讨论时略去上标.函数δp(或δc)由两个操作来实现:添加和

删除规则.当进行规则变更时,可能存在规则冲突,因此,必须依据特定的要求对规则的优越关系进行适当的更

改.下面首先定义冲突规则集的概念. 
定义 6. 设在时刻 t∈T 有某规则集 R 和待添加或删除的规则 r,C(r)是 r 的结论,那么,R 与 r 在时刻 t 的冲突

规则集为 R 中结论为~C(r)的规则集合,记作 C(R,r,t)=R[~C(r)]. 
用符号+t 和−t 分别表示规则添加算子和删除算子,其中,t∈T;用符号≻∆表示需要添加或删除的规则优越关

系集,用≻T 表示优越关系≻上的传递闭包.下面给出规则添加和删除操作的定义. 
定义 7. 设(R,≻):t 为时刻 t 某规则集及其上的优越关系,在时刻 t′(t′≥t)将一条规则 r 加入(R,≻):t 中,称为规

则的添加操作,形式化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R r t C R r t

R t r
R r t C R r t∆′

′∪ ∅⎧
⎨ ′∪ ∪ ≠ ∅⎩

 (3) 

式中,≻∆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 ≻∆⊆C(R,r,t)×{r}. 
(2) ∀sup1,sup2∈(≻∪≻∆)T,如果 Left(sup1)=Right(sup2),则 Left(sup2)≠Right(sup1),其中,supi(i=1 或 i=2)表示优

越关系,Left(supi)和 Right(supi)分别表示优越关系 supi 的左边和右边项.例如 ,对于优越关系 sup= r1≻r2,有
Left(sup)=r1,Right(sup)=r2. 

定义 8. 设(R,≻):t 为某规则集及其上的优越关系,在时刻 t′(t′≥t)将一条规则 r 从(R,≻):t 中删除,称为规则的

删除操作,形式化表示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T

R r t C R r t
R t r

R r t C R r t∆′

′− ∅⎧
− ⎨ ′− − ≠ ∅⎩

 (4) 

式中,≻∆必须满足条件:≻∆={sup|sup∈≻T;且 Left(sup)=r,或 Right(sup)=r}. 
为了保证可废止理论的良构性,要求在执行上述的规则变更操作后得到的优越关系是非循环的.下面首先

定义可废止理论的良构性,再给出相关的定理. 
定义 9. 一个可废止理论 T=(F,R,≻)是良构的,当且仅当 R 上的优越关系≻是非循环的,即:假设≻T 是≻的传

递闭包,那么对于任意的 ri 和 rj,如果 ri≻rj∈≻T,则 rj≻ri∉≻T. 
定理 1. 一个良构的可废止理论,按照上述方法进行规则的变更后,得到的可废止理论仍然是良构的. 
证明:设T=(F,R,≻)是一个良构的可废止理论,所以,≻是非循环的,依据定义 9,≻T 也是非循环的.首先,在执行 

规则的添加操作时,如果 C(R,r,t)=∅,则≻不变;如果 C(R,r,t)≠∅,则≻变为≻∪≻∆,依据式(3)的第 2 个条件可知,修
改后的优越关系是非循环的 .其次 ,在执行规则的删除操作时 ,被删除的优越关系集≻∆是≻T 的子集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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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由于≻和≻T 是非循环的 ,于是可知≻T−≻∆也是非循环的 .否则 ,如果≻T−≻∆是循环的 ,则 ∃r, 
r′∈≻T−≻∆⊆≻T,使得 r≻r′∈≻T,且 r′≻r∈≻T,即≻T 是循环的,矛盾.综上所述,规则变更后得到的优越关系是非循环

的,因此与之对应的可废止理论是良构的. □ 
3.3.2  规则之间的冲突处理机制 

柔性 Agent 的规则冲突分为两类:同类规则冲突和异类规则冲突.在对带标签文字(结论)的证明过程中,规
则的冲突处理基于规则之间的优越关系.对于同类规则,优越关系是明确指定的;对于异类规则,优越关系则是

基于 Agent 类型,由元规则确定,即在信念规则、政策规则、愿望规则、合同规则和意图规则等 5 种异类规则之

间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指派优先级.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依据 Agent 的类型来确定规则之间的优

先次序[21].例如,对于现实型 Agent,信念规则优越于所有其他类型规则;对于社会型 Agent,义务规则强于除了信

念规则之外的所有目标规则.考虑到本文的柔性 Agent 担任自治元素,它应该是综合类型的,这些类型包括:遵从

型、社会型和现实型.其中,遵从型 Agent 定义如下: 
定义 10. 遵从型 Agent 特指能够遵从 IT 管理者的政策指导,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工作的 Agent. 
依据定义 10 和自治计算系统中自治元素的要求,规定对于遵从型 Agent,政策规则优越于除了信念规则之

外的其他所有目标规则.于是,对于柔性 Agent,首先有以下 3 条元规则来限定信念规则、政策规则、愿望规则和

合同规则等 4 种异类规则之间的优越关系: 
(MR1)r∈RB[ϕ],r′∈(RP∪RD∪RC)[~ϕ]→r≻r′; 

(MR2)r∈RP[ϕ],r′∈(RD∪RC)[~ϕ]→r≻r′; 
(MR3)r∈RD[ϕ],r′∈RC[~ϕ]→r′≻r. 

MR1,MR2 和 MR3 分别对应于现实型、遵从型和社会型 Agent 的特点. 
其次,意图规则与其他各类规则之间的优越关系由 Agent 的承诺策略来确定.对于担任自治元素的柔性

Agent,拟采用开放型承诺策略,旨在保证 Agent 具备较好的敏捷性.不过,也因此会存在 Agent 工作的稳定性问

题.对此,本文暂不作深入探讨.所谓开放型承诺策略是指只要意图仍然是目标,它就维护这些意图.柔性Agent通
过意图规则来实现这种承诺策略.依据定义 2 的意图规则:φ1,…,φn:GOALψ:t INTψ:t;π,其中,GOAL∈{P−OBL, 
DES,C−OBL},目标作为与该目标对应的意图的前提条件之一.这样,意图规则与其他类型规则之间没有直接的

冲突,它与其他类型规则之间的间接冲突通过目标这一层面来处理. 
依据上述的元规则,可以得到柔性 Agent 的规则冲突处理策略,见表 1.表中,从第 2 列开始,每一列表示一条

属于某类的支持文字ϕ成立的规则在受到可能的攻击后所得的结论.例如,当一条支持ϕ成立的信念规则遇到一

条支持~ϕ成立的政策规则的攻击时,将战胜它,得到结论+∂BELϕ,这是因为信念规则比较优越;而当两条信念规

则互相攻击时,则依赖于同类规则的内部优越关系. 

Table 1  Strategies for rule conflict treatment in flexible Agent 
表 1  柔性 Agent 规则冲突处理策略 

 ⇒BELϕ ⇒P−OBLϕ ⇒DESϕ ⇒C−OBLϕ 

⇒BEL~ϕ Depends on internal 
superiority relations 

−∂P−OBL ϕ 
+∂BEL~ϕ 

−∂DESϕ 
+∂BEL~ϕ 

−∂C−OBLϕ 
+∂BEL~ϕ 

⇒P−OBL~ϕ +∂BELϕ 
−∂P−OBL~ϕ 

Depends on internal 
superiority relations 

−∂DESϕ 
+∂P−OBL~ϕ 

−∂C−OBLϕ 
+∂P−OBL~ϕ 

⇒DES~ϕ +∂BELϕ 
−∂DES~ϕ 

+∂P−OBL ϕ 
−∂DES~ϕ 

Depends on internal 
superiority relations 

+∂C−OBLϕ 
−∂DES~ϕ 

⇒C−OBL~ϕ +∂BELϕ 
−∂C−OBL~ϕ 

+∂P−OBL ϕ 
−∂C−OBL~ϕ 

−∂DESϕ 
+∂C−OBL~ϕ 

Depends on internal 
superiority relations 

3.3.3  信念的产生 
定义 11. 对于柔性 Agent 理论 M=(T,F,Θ,RB,RP,RD,RC,RI,Act,≻),公式ϕ:tb(tb∈T)是信念,当且仅当 MA+∆BELϕ: 

tb 或 MA+∂BELϕ:tb 成立.这时,我们称信念ϕ:tb 是由 M 产生的. 

依据可废止逻辑理论,带标签的文字+∆BELϕ:tb,+∂BELϕ:tb 以及−∆BELϕ:tb 和−∂BELϕ:tb 的证明基于推导规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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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给出相关定义. 
定义 12. 带标签文字+∆BELϕ:tb,−∆BELϕ:tb,+∂BELϕ:tb 和−∂BELϕ:tb 的推导规则定义如下: 
+∆BEL:我们可以添加 P(i+1)=+∆BELϕ:tb,如果 

ϕ:tb∈F,或 

∃r∈ B
sR [ϕ:tb],使得 

∀a:ta∈A(r):∆BELa:ta∈P(1...i). 
+∂BEL:我们可以添加 P(i+1)=+∂BELϕ:tb,如果 

(1) +∆BELϕ:tb∈P(1...i),或 

(2) (2.1) ∃r∈ B
sdR [ϕ:tb],使得 

∀a:ta∈A(r):∂BELa:ta∈P(1...i),且 
(2.2) −∆BEL~ϕ:tb∈P(1...i),且 
(2.3) ∀s∈RB[~ϕ:tb]: 

(2.3.1) ∃a:ta∈A(s),使得 
−∂BELa:ta∈P(1...i),或 

(2.3.2) ∃u∈ B
sdR [ϕ:tb],使得 

∀a:ta∈A(u): 
+∂BELa:ta∈P(1...i)且 u≻s. 

−∆BEL:我们可以添加 P(i+1)=−∆BELϕ:tb,如果 
ϕ:tb∉F,且 

∀r∈ B
sR [ϕ:tb]: 

∃ϕ:ta∈A(r),使得−∆BELϕ:ta∈P(1...i). 
−∂BEL:我们可以添加 P(i+1)=−∂BELϕ:tb,如果 

(1) −∆BELϕ:tb∈P(1...i),且 

(2) (2.1) ∀r∈ B
sdR [ϕ:tb]: 

∃a:ta∈A(r),使得−∂BELa:ta∈P(1...i),或 
(2.2) +∆BEL~ϕ:tb∈P(1...i),或 
(2.3) ∃s∈RB[~ϕ:tb],使得 

(2.3.1) ∀a:ta∈A(s): 
+∂BELa:ta∈P(1...i),且 

(2.3.2) ∀u∈ B
sdR [ϕ:tb]: 

∃a:ta∈A(u),使得 
−∂BELa:ta∈P(1...i),或 u⊁s. 

在定义 12 中,第一,要使得 MA+∆BELϕ:tb 成立(即ϕ:tb 是信念),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之一:公式ϕ:tb 属于 

Agent 的观察信息集;或存在一条结论为ϕ:tb 的硬性信念规则,其所有前提均明确可证.第二,如果ϕ:tb 不属于 
Agent 的观察信息集,且对于每一条结论为ϕ:tb的硬性规则,至少有 1个前提不可证,那么,MA−∆BELϕ:tb成立.第三,
为了表明ϕ:tb 是以可废止的方式可证的,即 MA+∂BELϕ:tb,我们有两种选择:其一,ϕ:tb 已经是明确可证的;其二, 

使用 M 的可废止部分来证明,这时需要考虑 3 个子条件:存在一条可应用的硬性的或可废止的信念规则(2.1);互
补公式~ϕ:tb是明确不可证的(2.2);对于所有结论为~ϕ:tb的信念公式,要么前提不可证,要么被优越等级较高的规

则所反驳(2.3).另外,上一节已说明,信念规则优越于所有其他类型的规则,所以,在考虑反面规则(结论为~ϕ:tb 的

规则)时略去了其他类型规则,包括 3 种目标公式和意图规则.第四,用于−∂BELϕ:tb 的推理规则是用于+∂BELϕ:tb 的

推理规则的结构上的补,具体解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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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目标的产生 
柔性 Agent 目标的产生来源于 3 个方面的动机:愿望、由政策产生的义务和由合同产生的义务.其中,产生

义务的合同规则和政策规则可以动态变更(第 3.3.1 节),同时,3 类动机之间以及动机与信念之间可能存在冲突,
对此,我们使用第 3.3.2 节介绍的冲突处理机制.对于目标的产生,我们有以下基本假定: 

(1) 目标只能由目标规则产生; 
(2) 目标的持久性:目标产生之后,在没有出现中断事件(包括规则变更和信念变化)使之不成立之前,该目

标一直成立. 
另外,我们假定目标规则都是可废止的.因此,对于每个目标公式ϕ:tg,只有两个带标记的公式+∂GOALϕ:tg 和

−∂GOALϕ:tg,其中,GOAL∈{P−OBL,DES,C−OBL}.于是,我们有如下定义: 
定义 13. 对于柔性 Agent 理论 M=(T,F,Θ,RB,RP,RD,RC,RI,Act,≻),公式ϕ:tg(tg∈T)是目标 ,当且仅当 

MA+∂GOALϕ:tg.这时,我们称ϕ:tg 是由 M 产生的.下面给出+∂GOALϕ:tg 和−∂GOALϕ:tg 的推导规则定义(用 GOAL 表示 

P−OBL,DES 或 C−OBL;用 RG 表示 RP,RD 或 RC). 
定义 14. 带标签文字+∂GOALϕ:tg 和−∂GOALϕ:tg 的推导规则如下: 
+∂GOAL:我们可以添加 P(i+1)=+∂GOALϕ:tg,如果 

(1) ∃r∈RG[ϕ:tg],使得 
(1.1) ∀a:ta∈A(r):+∂BELa:ta∈P(1...i),且 
(1.2) ∀s∈R[~ϕ:tg],其中,R=RB∪RP∪RD∪RC: 

(1.2.1) ∃a:ta∈A(s):−∂BELa:ta∈P(1...i),或 
(1.2.2) ∃u∈R[ϕ:tg],使得 

∀a:ta∈A(u):+∂BELa:ta∈P(1...i),且 u≻s;或 
(2) (2.1) ∃th<tg,+∂GOALϕ:th∈P(1...i),且 

(2.2) ∀s∈R[~ϕ:tk],th<tk<tg: 
(2.2.1) ∃a:ta∈A(s),使得−∂BELa:ta∈P(1..i),或 

−∂GOAL:我们可以添加 P(i+1)=−∂GOALϕ:tg,如果 
(1) ∀r∈RG[ϕ:tg]: 

(1.1) ∃a:ta∈A(r),使得−∂BELa:ta∈P(1…i),或 
(1.2) ∃s∈R[~ϕ:tg],其中,R=RB∪RP∪RD∪RC,使得 

(1.2.1) ∀a:ta∈A(s):+∂BELa:ta∈P(1...i),且 
(1.2.2) ∀u∈R[ϕ:tg]: 

∃a:ta∈A(u),使得−∂BELa:ta∈P(1...i),或 u⊁s;且 
(2) (2.1) ∀th<tg:−∂GOALϕ:th∈P(1...i),或 

(2.2) ∃s∈R[~ϕ:tk],th<tk<tg,使得 
(2.2.1) ∀a:ta∈A(s):∂BELa:ta∈P(1...i),且 
(2.2.2) ∀u∈R[ϕ:tk]: 

∃a:ta∈A(u):−∂BELa:ta∈P(1...i),或 u⊁s. 
定义 14 表明,可废止地证明一个公式是目标,包括两条途径:(1) 存在一条前提均成立的支持该公式成立的

目标规则;同时,对于每个结论为~ϕ:tg 的规则,要么它的前提不成立,要么存在另一条可实施的支持该公式成立

的规则有着更高的优越等级;(2) 在时间 tg 之前的某个时刻 th,该目标公式已经成立;同时,未出现使该目标公式

不成立的规则,即对于任何具有互补结论的规则,要么它的前提不成立,要么存在另一条可实施的支持该公式成

立的规则有着更高的优越等级.用于−∂GOALϕ:tg 的推理规则是用于+∂GOALϕ:tg 的推理规则的结构上的补,具体解

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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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意图的产生 
柔性 Agent 依据意图规则以及当前的信念和目标,产生意图和规划.对于意图和规划的产生,我们有以下基

本假定: 
(1) 意图的产生伴随着规划的产生; 
(2) 意图只能由意图规则产生; 
(3) 意图的持久性:意图产生之后,在支持该意图成立的目标和信念仍然成立之前,该意图一直成立. 
另外,意图规则之间的冲突包括意图冲突和动作冲突,因此,先给出动作冲突和意图规则冲突的概念,再定

义意图产生和相关的推导规则. 
定义 15. 动作冲突:两个动作α和α′(α,α′∈Act)冲突,当α与α′之间存在资源冲突或逻辑冲突时,记为 c(α,α′). 

Act 中所有动作冲突的集合记作C,它满足关系C⊆Act×Act. 

所谓资源冲突是指在执行动作α和α′时,由于时间或其他资源的限制,使得它们不能同时执行.例如,写入动

作和删除动作不能同时执行;若某服务 s 是唯一的,则不能同时将其提供给两个不同的服务使用者等.另外,我们

规定在动作之上没有非操作. 
定义 16. 两条意图规则 r:φ1,…,φm:GOALψ:t⇒INTψ:t;πr 和 s:ϕ1,…,ϕn:GOALξ:t⇒INTξ:t;πs 冲突,当且仅当两个

规则的意图互补或两个规划中存在动作冲突. 
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的冲突来源,我们规定 RI 中与某规则 r:φ1,…,φm:GOALψ:t⇒INTψ:t;π的意图互补的冲突规 

则集记作:RI[CI(r)=~ψ:t],而与 r 中规划π存在动作冲突的规则集记作:RI[Cπ],其中Cπ⊆C,是指引起冲突的动作对

的集合. 
定义 17. 对于柔性 Agent 理论 M=(T,F,Θ,RB,RP,RD,RC,RI,Act,≻),公式ϕ:t;π(t∈T)是意图,当且仅当 MA+∂INTϕ: 

t;π.这时,我们称意图ϕ:t;π是由 M 产生的.下面给出+∂INTϕ:t;π和−∂INTϕ:t;π的推导规则定义. 
定义 18. 带标签文字+∂INTϕ:t;π和−∂INTϕ:t;π的推导规则如下: 
+∂INT:我们可以添加 P(i+1)=+∂INTψ:t;π,如果 

(1) ∃r∈RI[CI(r)=ψ:t],使得 
(1.1) ∀φ:t∈AB(r):+∂BELφ:t∈P(1...i),且 

∀GOALψ:t∈AG(r):+∂GOALψ:t∈P(1...i),且 
(1.2) CP(r)=π,且 

(1.3) ∀s∈RI[CI(r)=~ψ:t]∪RI[Cπ]: 

(1.3.1) ∃φ:t∈AB(s),使得−∂BELφ:t∈P(1...i),或 
∃GOALψ:t∈AG(s),使得−∂GOALψ:t∈P(1...i),或 

(1.3.2) ∃u∈RI[CI(r)=ψ:t],使得 u≻s,且 
∀φ:t∈AB(u):+∂BELφ:t∈P(1...i),且 
∀GOALψ:t∈AG(u): 
+∂GOALψ:t∈P(1...i);或 

(2) ∃v∈RI[CI(r)=ψ:t′],其中 t′<t,使得 
(2.1) +∂INTψ:t′;π′∈P(1...i),且 
(2.2) π′=π,且 
(2.3) ∀φ:t′∈AB(v):+∂BELφ:t∈P(1...i),且 

∀GOALψ:t′∈AG(v):+∂GOALψ:t∈P(1...i). 
−∂INT:我们可以添加 P(i+1)=−∂INTψ:t;π,如果 

(1) ∀r∈RI[CI(r)=ψ:t]: 
(1.1) ∃φ:t∈AB(r),使得−∂BELφ:t∈P(1...i),或 

∃GOALψ:t∈AG(r),使得−∂GOALψ:t∈P(1...i),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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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P(r)≠π,或 

(1.3) ∃s∈RI[CI(r)=~ψ:t]∪RI[Cπ],使得 

(1.3.1) ∀φ:t∈AB(s):+∂BELφ:t∈P(1...i),且 
∀GOALψ:t∈AG(s):+∂GOALψ:t∈P(1...i),且 

(1.3.2) ∀u∈RI[CI(r)=ψ:t]:u⊁s,或 
∃φ:t∈AB(u),使得−∂BELφ:t∈P(1...i),或 
∃GOALψ:t∈AG(u),使得 
−∂GOALψ:t∈P(1...i);且 

(2) ∀v∈RI[CI(r)=ψ:t′],其中,t′<t: 
(2.1) −∂INTψ:t′;π′∈P(1…i),或 
(2.2) π′≠π,或 
(2.3) ∃φ:t′∈AB(v),使得−∂BELφ:t∈P(1...i),或 

∃GOALψ:t′∈AG(v),使得−∂GOALψ:t∈P(1...i). 
定义 18 表明,可废止地证明一个公式ϕ:t;π是意图,可以有两条途径:(1) 存在一条前提均成立的意图结论为

ϕ:t 的意图规则 r(1.1);同时,该规则的规划结论为π(1.2),且对于每个意图结论为~ψ:t 的或与 r 存在动作冲突的规

则,要么它的前提不成立,要么存在另一条可实施的支持该公式成立的规则有着更高的优越等级(1.3);(2) 在时

刻 t 之前的某时刻 t′存在某条规则 v,使得+∂INTψ:t′成立(2.1);同时,v 的规划与 r 的规划相同(2.2),且在时刻 t,规则

v 的前提仍然成立,即表示一个意图产生后,一直有效直到产生该意图的目标不成立,或者 Agent 的信念不支持

它成立为止.用于−∂INTϕ:t;π的推理规则是用于+∂INTϕ:t;π的推理规则的结构上的补,具体解释略. 
前面详细定义了信念、目标和意图的产生,我们要求依据上述定义产生的信念、目标和意图必须是一 

致的,即对于公式ϕ:t,不允许 MA+∂Xϕ:t 和 MA−∂Xϕ:t 同时成立,式中 X∈{BEL,P−OBL,DES,C−OBL,INT}.对此,我 

们有以下定理: 
定理 2. 对于一个柔性 Agent 理论,其信念、目标和意图的产生具有一致性. 
证明:以意图产生为例,用反证法:假设存在公式ϕ:t;π,使得 MA+∂INTϕ:t;π和 MA−∂INTϕ:t;π同时成立.分为两种 

情况: 
第一,假设 MA+∂INTϕ:t;π成立是因为定义 18 的第 1 个条件满足,即存在一条意图结论为ϕ:t 的意图规则 r,使 

得以下 3 个条件同时成立:r 的所有前提均成立;r 的规划部分为π;r 的结论不会被反面规则所推翻.而依据 
MA−∂INTϕ:t;π,对于所有意图结论为ϕ:t 的意图规则 r,上述 3 个条件至少有 1 个不成立,产生矛盾. 

第二,假设 MA+∂INTϕ:t;π成立是因为定义 18 的第 2 个条件满足,同理可以得出矛盾.因此,意图的产生满足一 

致性. 
同理可证信念和目标的产生具有一致性(略). □ 
另外,在可计算性方面,Maher 等人提出的算法证明了可废止理论的结论可以在 O(N)的时间内得出,其中,N

为可废止理论中的符号数[18].对于本文提出的柔性 Agent,其具体实现和算法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给出.类似的

实现和算法请参见文献[18]. 

4   实  例 

用一个提供计算服务的Agent ag0作为自治元素,可以在 IT管理者的政策指导下管理内部服务,进行服务合

成,并通过合同对外开展协作(即向外提供计算服务 sc).ag0是一个柔性 Agent,对应的模型是 M=(T,F,Θ,RB,RP,RD, 
RC,RI,Act,≻),在时刻 t0~t2,M 中的各部分知识如下: 

• T={t0,t1,t2,…}; 

• F={golden(g1):t0,¬golden(g2):t0,pay(g1):t0,profit(g2):t1,request(g1):t1,request(g2):t1,reward(g2):t1,punish(g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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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aintance(g1):t1,request(g1):t2,request(g2):t2},式中 ,文字 golden(gi):tk 表示在时刻 tk, Agent gi 是金卡用

户;pay(gi):tk 表示在时刻 tk,Agent gi 向 ag0 支付了服务费用;profit(gi):tk 表示在时刻 tk,ag0 为 Agent gi 提供服务获

得了较高的利润;request(gi):tk 表示在时刻 tk,ag0 接收到 Agent gi 的服务请求;reward(gi):tk 表示在时刻 tk,Agent gi

获得奖励;punish(gi):tk 表示在时刻 tk,Agent gi 受到惩罚; acquaintance(gi):tk 表示在时刻 tk,Agent gi 是熟人; 

• Θ是 Agent 的心智状态,见表 2; 

• RB={b1:golden(gi):tk⇒BELgolden(gi):tk+1, 

 b2:¬golden(gi):tk⇒BEL¬golden(gi):tk+1, 

 b3:golden(gi):tk,punish(gi):tk⇒BEL¬golden(gi):tk+1, 

 b4:¬golden(gi):tk,reward(gi):tk⇒BELgolden(gi):tk+1}; 

• RP={p1:¬golden(gi):tk,request(gi):tk↝P−OBL¬provide(sc,gi):tk 

 p2:acquaintance(gi):tk,request(gi):tk⇒P−OBLprovide(sc,gi):tk}; 

• RD={d1:profit(gi):tk,request(gi):tk+1⇒DESprovide(sc,gi):tk+1}; 

• RC={c1:pay(g2):t0,tk>t0,¬INTprovide(sc,g2):tk−1⇒C−OBLprovide(sc,g2):tk}; 

• RI={i1:golden(gi):tk;GOALprovide(sc,gi):tk⇒INT provide(sc,gi):tk,do(s1)||do(s2);do(s3)* 

 i2:¬golden(gi):tk;GOALprovide(sc,gi):tk⇒INTprovide(sc,gi):tk,do(s1)|do(s2)}; 

• Act={do(s1),do(s2),do(s3)},do(si)是个原子动作:执行服务 si; 

• ≻={b3≻b1,b4≻b2,p1≻p2}. 
上式中 ,GOALprovide(sc,gi)(GOAL∈{P−OBL,DES,C−OBL})表示一个目标 :向 Agent gi 提供服务 sc;gi(i= 

1,2,…)为外部服务使用者.另外,假设在时刻 t2,发生了目标规则变更:删除政策 p1,添加政策 p3:punish(gi):tk, 
request(gi,sC):tk+1⇒P−OBL¬provide(sC,gi):tk+1.另外,上述的信念规则、政策规则、愿望规则和意图规则都是规则模

式,它们在运行中将被实例化(具体表示略). 

Table 2  The working status of the basic modules of Agent ag0 from t0 to t2 
表 2  自 t0 至 t2,Agent ag0 基本模块工作状况 

Time Rule modification Belief generation Goal generation Intention generation 

t0  

MA+∆BELgolden(g1):t0 

MA+∆BEL¬golden(g2):t0 

MA+∆BELpay(g2):t0 
  

t1  

MA+∆BELprofit(g2):t1 
MA+∆BELrequest(g1):t1 

MA+∆BELrequest(g2):t1 

MA+∆BELreward(g2):t1 

MA+∆BELpunish(g1):t1 

MA+∆BELacquaintance(g1):t1 

MA+∂BELgolden(g1):t1 

MA+∂BEL¬golden(g2):t1 

MA+∂P−OBLprovide(sC,g1):t1
MA+∂INTprovide(sC,g1):t1; 

do(s1)||do(s2);do(s3)* 

t2 
−t2p1 
+t1p3 

MA+∆BELrequest(g1):t2 
MA+∆BELrequest(g2):t2 
MA+∂BEL¬golden(g1):t2 

MA+∂BELgolden(g2):t2 

MA+∂DESprovide(sC,g2):t2 

MA+∂C−OBLprovide(sC,g2):t2

MA+∂INTprovide(sC,g2):t2;
do(s1)||do(s2);do(s3)* 

从时刻 t0 至 t2,Agent ag0 基本模块工作状况见表 2(表中只列出了可证的文字),包括规则的动态变更以及信

念产生、目标产生和意图产生. 
(一) 规则变更:规则变更发生在时刻 t2,在变更发生之前(时刻 t1),政策规则及其上的优越关系为(RP,≻P):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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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p={p1,p2},≻P={p1≻p2}.首先 ,执行规则删除操作
2t

− p1,这时 ,C(RP,p1,t2)=RP[~C(p1)]=RP[provide(sC,gi):tk]= 

{p2}≠∅,≻∆={p1≻p2},于是,执行删除操作
2t

− p1 后的结果为( 1
PR , 1

P ):t2=(RP,≻P):t1 2t
− p1=({p2},{}):t2.然后执行规

则添加操作
2t

+ p3,这时,C( 1
PR ,p3,t2)= 1

PR [~C(p3)]= 1
PR [provide(sC,gi):tk]={p2}≠∅,取≻∆={p3≻p2},≻∆满足定义 7 的

两个条件,于是执行添加操作
2t

+ p3 后的结果为( 2
PR , 2

P ):t2=( 1
PR , 1

P ):t2 2t
+ p3=({p2,p3},{p3≻p2}):t2. 

(二) 信念产生:在 t0,t1 和 t2,可证的信念见表 2 第 3 列.明确可证的信念来源于 ag0 的观察信息集合 F,依据 
定义 12,显然成立.以可废止方式可证的信念,我们举例证明:MA+∂BELgolden(g1):t1. 

证明:(1) M 中有一条信念规则 b1∈
B
sdR [golden(g1):t1](该规则由信念规则实例化而来,下列其他规则类似),

且 b1 的前提 golden(g1):t0 可证,即 MA+∆BELgolden(g1):t0 成立;(2) 互补的文字¬golden(g1):t1 明确不可证,即
MA−∆BEL¬golden(g1):t1 成立;(3) RB[¬golden(g1):t1]={b2,b3},且在 b2 和 b3 的前提中,分别存在一个条件不成立,即
可证 MA−∆BEL¬golden(g1):t0 和 MA−∂BELpunish(g1):t0;依据定义 12,可得 MA+∂BELgolden(g1):t1. □ 

(三) 目标产生:在时刻 t0,未产生目标;在时刻 t1,有 MA+∂P−OBLprovide(sC,g1):t1,即产生了目标 provide(sC,g1):t1 

(在时刻 t1,ag0 有目标为 Agent g1 提供服务 sC);在时刻 t2,发生了规则变更,p1 被删除,且信念也发生了变化,这时 
有 MA+∂DESprovide(sC,g2):t2 和 MA+∂C−OBLprovide(sC,g2):t2,即产生了目标 provide(sC,g2):t2(在时刻 t2,ag0 有目标为

Agent g2 提供服务 sC).另外可以证明,MA−∂C-OBLprovide(sC,g2):t1 和 MA−∂P-OBLprovide(sC,g1):t2 等. 
下面,我们以 MA+∂P−OBLprovide(sC,g1):t1 为例,证明如下. 
证明:(1) RP-OBL[provide(sC,g1):t1]={p2},p2 的所有前提均成立,即可证 MA+∆BELacquaintance(g1):t1 和 MA+ 

∆BELrequest(g1):t1;(2) R[¬provide(sC,g1):t1]={p1},且在 p1 的前提中 ,存在一个条件不成立 ,即可证 MA−∂BEL¬ 
golden(g1):t1;依据定义 14,可得 MA+∂P−OBLprovide(sC,g1):t1. □ 

(四) 意图产生:在时刻 t0,未产生意图;在时刻 t1,有MA+∂INTprovide(sC,g1):t1;do(s1)||do(s2);do(s3)*,即产生了意

图 provide(sC,g1):t1和相应的规划 do(s1)||do(s2);do(s3)*;在时刻 t2,有 MA+∂INTprovide(sC,g2):t2;do(s1)||do(s2);do(s3)*, 

即产生了意图 provide(sC,g2):t2 和相应的规划 do(s1)||do(s2);do(s3)*.另外我们发现,对于 t1 时刻产生的意图

INTprovide(sC,g1):t1;do(s1)||do(s2);do(s3)*,在 t2 时刻被放弃,这是由于支持该意图的目标在 t2 时刻不成立 
(MA−∂P−OBLprovide(sC,g1):t2),因此有 MA−∂INTprovide(sC,g1):t2;do(s1)||do(s2);do(s3)*. 

下面我们以 MA+∂INTprovide(sC,g1):t1;do(s1)||do(s2);do(s3)*为例,证明如下. 
证明:(1) RI[provide(sC,g1):t1]={i1,i2},其中,i1可应用,即对于 AB(i1)={golden(g1):t1},可证 MA+∂BELgolden(g1):t1,

对于 AG(i1)=P−OBLprovide(sC,g1):t1,可证 MA+∂P−OBLprovide(sC,g1):t1;(2) CP(i1)=do(s1)||do(s2);do(s3)*;(3) RI[CI(r)= 

~ψ:t]∪RI[Cπ]={};依据定义 18,可得 MA+∂INTprovide(sC,g1):t1;do(s1)||do(s2);do(s3)*. □ 

5   结论和进一步的工作 

在传统的 BDI(信念-愿望-意图)模型中加入社会思维属性(规范、义务等)以反映实际需求,提高 Agent 的协

作效率,改善 Agent 之间的协作可靠性和安全性,已经成为新的研究趋势.例如,马光伟等人的把信念、愿望和义

务作为基本思维属性的 Agent 模型[22]、Broersen 的 BOID(信念-义务-意图-愿望)模型[21]、Dignum 等人的用规

范和义务扩展的 BDI Agent 模型[23]和 Boella 的基于合同的 Agent 模型[24]等.另一方面,运用可废止逻辑的非单

调推理机制来建立 Agent 模型目前已经有了初步进展,例如,在 Governatori 和 Dastani 等人的工作[14]中提出了

一种可废止 Agent 理论,阐明了如何运用偏好(preference)来表达和处理规则之间的冲突.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把
规范和义务引入 Agent 模型,并让 Agent 具有非单调的推理能力,是使得 Agent 能够适应开放、分布和异构的信

息系统特点的必然选择.不过,上述工作虽然在 Agent 模型中加入了社会思维属性,引入了基于可废止逻辑的非

单调推理机制,但尚未考虑如何使得 Agent 能够动态变更规则(反映 IT 管理策略和协作关系),并基于动态规则

进行非单调推理. 
与上述工作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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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了一种柔性 Agent 体系结构和模型,这种 Agent 能够接受动态变更的 IT 管理策略(表示为政策规

则)的指导,并结合协作合同进行非单调推理,其动机包括 3 个方面:由政策规则产生的义务(反映来自 IT 管理者

的动态管理目标和策略)、内部愿望以及由合同规则产生的义务(反映协作关系).其突出的特点是政策规则可以

动态变更,使得柔性 Agent 既是自主工作的,又是可控的. 
(2) 提出了一种规则动态变更机制和一种基于元规则的冲突处理机制,使得规则能够恰当地加入现有的规

则库,或者从规则库中删除,并使得 Agent 可以利用可能冲突的规则进行有效的推理. 
(3) 对信念公式、目标公式和意图公式的推导规则进行了新的定义.提出了目标和意图是可废止的且是持

久的这一思想(即当目标或意图产生之后,在没有遇到使得目标或意图不成立的事件之前,它们一直有效),并运

用该思想给出了目标公式和意图公式推导规则的定义,证明了在该定义下产生的信念、目标与意图是一致的. 
本文提出的基于可废止逻辑的柔性 Agent 在体系结构、知识表征和推理决策机制上所具备的上述特点为

Agent 在新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不过,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基于可废止逻辑的柔性 Agent 模型仍然不够

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建立对应的语义模型,给出系统的具体实现和算法,进行系统的复杂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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